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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15    股票简称：华特达因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2 

 

关于公司受让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

及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.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特

达因”）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“关于山

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

责任公司 51%股权协议转让给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”

及“关于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达因高科

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51%股权协议转让给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

有限公司的议案”。同意公司受让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达因康健”）及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达因高科”）51%的股权，转让价格为经山东省国有资产投

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国投公司”）备案核准的达因康健

51%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489.0062 万元及达因高科 51%股权对

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527.5979 万元。公司已就股权转让与山东达因海

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。 

2.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上述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.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FlFOJ-ry1UzXxsmKw7YnVFVAoOFCM3vX55aZaplm_meU2ua0wB_VmJaGXfqbICzv&wd=&eqid=f0b7475f0015fa720000000265321269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FlFOJ-ry1UzXxsmKw7YnVFVAoOFCM3vX55aZaplm_meU2ua0wB_VmJaGXfqbICzv&wd=&eqid=f0b7475f0015fa7200000002653212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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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转让方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因药

业”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 52.14%的股权，第二大股东为

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，持有 22.17%的股权，其余股东合计

持有 25.69%的股权。 

达因药业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 27 日，注册资本：6200 万元人民

币；注册地址：山东省荣成市富源南路 18号。经营范围：第一类医

疗器械的生产；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；广告

设计、代理：广告发布（非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刊出版单位）；广

告制作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化妆品批发；

化妆品零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药品生产；药品批发；药品零售；食品生产；食

品经营（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

审批结果为准） 

经审计，2022 年达因药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.41 亿元，净利

润 9.72 亿元。 

达因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

1.达因康健为达因药业全资子公司。达因康健成立于 1998 年 03

月 30 日，注册资本：405 万元人民币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六

里屯 4 号楼 1 至 5层内 5 层局部 501。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药品批

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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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保健食品（预包装）销售；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市场调查（不含涉外调查）；日用

品批发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

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达因药业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达因康健进

行了清产核资专项审计，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

达因康健二〇二二年、二〇二三年 1-7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委托

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达因康健以 2023年 7月 31日为评

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，相关清产核资、审计、评

估结果已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，具体结果如下： 

（1）清产核资结果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3 年 9 月 18日出具了

《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》（致

同专字〔2023〕第 371C017899 号）。经清查，截止 2023 年 7 月 31

日，达因康健资产总额 12,437,996.52 元，负债总额 7,719,092.72

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4,718,903.80 元。 

（2）审计结果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3 年 9 月 18日出具了

《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二二年、二〇二三年 1-7 月审

计报告》（致同审字〔2023〕第 371C027331 号）。经审计，截止 2023

年 7 月 31 日，达因康健资产总额 12,437,996.52 元，负债总额

7,719,092.72 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4,718,903.80 元。2022 年主营业

务收入 1333.37万元，净利润 480.64万元，2023 年 1 月-7 月主营业

务收入 1873.30万元，净利润 892.22万元。 

（3）评估结果 

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日出具了《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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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药业拟转让股权涉及的达因康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（中瑞评报字〔2023〕第 001444 号）。经评估，截止评估基

准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，达因康健净资产为 2,919.62 万元，其中达

因康健 51%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489.0062 万元。 

达因康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.达因高科为达因药业全资子公司。达因高科成立于 2016 年 06

月 28日，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人民币；注册地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

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09 号院 49 号楼一层 101。经营范围：医学研

究和试验发展；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（市场

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

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达因药业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达因高科进

行了清产核资专项审计，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

达因高科二〇二二年、二〇二三年 1-7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委托

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达因高科以 2023年 7月 31日为评

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，相关清产核资、审计、评

估结果已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，具体结果如下： 

（1）清产核资结果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3 年 9 月 18日出具了

《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报

告》（致同专字〔2023〕第 371C017900 号）。经清查，截止 2023 年

7 月 31 日，达因高科资产总额 82,421,363.84 元，负债总额

65,835,452.51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16,585,911.33元。 

（2）审计结果 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3 年 9 月 18日出具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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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、二〇二三年

1-7 月审计报告》（致同审字〔2023〕第 371C027332 号）。经审计，

截止 2023 年 7 月 31 日，达因高科资产总额 82,421,363.84 元，负债

总额 65,835,452.51 元，所有者权益总额 16,585,911.33 元。2022

年主营业务收入 2664.08万元，净利润 156.70 万元，2023年 1 月-7

月主营业务收入 1116.04万元，净利润 679.65 万元。 

（3）评估结果 

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日出具了《达

因药业拟转让股权涉及的达因高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（中瑞评报字〔2023〕第 001445 号）。经评估，截止评估基

准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，达因高科净资产为 2,995.29 万元，其中达

因高科 51%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527.5979 万元。 

达因高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达因康健 51%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1.1 转让标的：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达因康健 51%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。标的股权产权清晰，无抵押、质押等情况。 

1.2 基准日：标的股权对应的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的标的企

业清产核资、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基准日。 

1.3 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：以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的达因康

健 51%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489.0062万元作为股权协议转让价

格。 

1.4本协议仅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正式生效： 

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共同签订（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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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山东国投公司批准。 

1.5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须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

给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股权转让款后，须在一个月内协助乙方

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。 

1.6本协议可以因以下原因终止： 

（1）本协议权利、义务全部履行完毕。 

（2）未能得到山东国投公司的批准，致使本次股权转让无法实

施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（3）双方认为有必要终止本协议，并签署书面终止协议。 

2.达因高科 51%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2.1 转让标的：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达因高科 51%股权（以

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。标的股权产权清晰，无抵押、质押等情况。 

2.2 基准日：标的股权对应的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的标的企

业清产核资、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基准日。 

2.3 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：以经山东国投公司备案核准的达因高

科 51%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 1527.5979万元作为股权协议转让价

格。 

2.4本协议仅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正式生效： 

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共同签订（法定代表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）。 

（2）本次股权转让获得山东国投公司批准。 

2.5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须将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

给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股权转让款后，须在一个月内协助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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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.6本协议可以因以下原因终止： 

（1）本协议权利、义务全部履行完毕。 

（2）未能得到山东国投公司的批准，致使本次股权转让无法实

施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 

（3）双方认为有必要终止本协议，并签署书面终止协议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1.公司受让达因康健、达因高科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

利于改善公司治理体系。 

2.公司受让达因康健、达因高科股权后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发生变更，此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

2.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； 

3.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

计报告； 

4.北京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二○二二年、二〇二三

年 1-7 月审计报告； 

5.北京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二○二二年、二○二三年 1-7

月审计报告； 

6.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北京

达因康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； 

7.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北京

达因高科儿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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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； 

8.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

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； 

9.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。 

 

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0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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